瓦政办发〔2018〕10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瓦房店市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瓦房店市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月30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瓦房店市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市无偿献血工作一直保持稳步发展，但随着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临床用血量每年呈10%的速度递增，血液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阶段性、季节性临床用血不足现象时有发生，无偿献血事业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确保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

无偿献血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也是一项惠及百姓的重要民生工程，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无偿献血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统一规划、精心组织本辖区、本部门的献血工作，要从加强社会管理和关注民生的高度，把无偿献血工作列入部门工作议事议程，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宣传动员、经费投入、采血网点布局等方面支持无偿献血工作，形成政府领导、多部门协助、社会共同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长效机制。

二、落实工作任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居（村）民委员会应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本居住区的适龄健康公民参加无偿献血。国家机关、部队、各企业事业单位广大干部、职工应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每年度无偿献血人数不低于职工总人数的5％，农村应按适龄人口总数的3％组织献血。到2020年，献血率达到15/千人口。

三、具体工作要求

（一）深入开展公益宣传。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普及血液科学知识宣传活动，采取设置公益广告牌或献血知识宣传栏等形式，为无偿献血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要从大局出发，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知识的公益性宣传，及时报道无偿献血先进事迹，免费播放无偿献血公益广告，并配合做好主题宣传和大型宣传活动。医疗卫生和教育机构要通俗易懂地宣传科学献血无损健康的知识，组织编写血液科普知识资料，宣传献血助人的美德。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使15-55周岁人群中的在校学生、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95％、85％和75％以上。

（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市卫计局及献血办公室，要切实承担起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监管职责，合理规划无偿献血近、远期目标。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促进全市城乡无偿献血协调发展，满足我市医疗临床用血需要。

（三）规范临床合理用血。市卫计局要严格按照《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加强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与监督，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工作规范及合理用血评价机制，广泛开展临床科学、合理用血知识培训，积极稳妥开展自身储血和血液替代治疗等技术，为自体输血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开辟节约用血的新途径，避免因不合理用血而造成血液浪费。

（四）加强落实督导考核。市政府将无偿献血计划任务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将每半年召开一次无偿献血委员会调度会，通报无偿献血完成情况。各有关单位要把无偿献血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全面落实好《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提高广大市民参加无偿献血积极性，以满足我市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市卫计局及献血办公室要与各单位加强联系，做好无偿献血的衔接工作，及时汇总通报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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